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小99學年度上學期課後照顧招生簡章

1、 目的：協助學童適應學校環境及家庭生活需要，提供學生課後照顧。

2、 收費依據：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課後照顧收費標準收費。
三、招生人數及方式：

(1) 依報名繳費人數，每班人數達20人開班，25人為上限，未達招生人數20人則不開班。

(2) 預定招收一至六年級各一班。

(3) 招生人數如超過招生人數，則依報名先後順序決定。 

四、上課時間：99年8月30日起至100年1月19日止共21週【學校放假日：如9/22中秋節、12月6日體育表演會補假不上課】。 

五、課程內容：兼顧家庭作業寫作、團康與體能活動及生活照顧。

六、家長配合事項：本校採統一放學，家長應自行負責學生放學安全照護。

七、每週上課時間及收費如下： 【午餐費另計】
(一)低年級(一、二年級)：
每星期一至五放學後至17：30；每人全學期(21週)收費14,000元。

(二)中年級(三、四年級)：

每星期一至五放學後至17：30；每人全學期(21週)收費10,200元。

(三)高年級(五、六年級)：

每星期一至五放學後至17：30；每人全學期(21週)收費8,400元。

八、報名時間及地點：二至六年級於99年7月1日前繳交報名表至教務處圖書室洪老師收，俟統計若達開班人數時，本校於網路公告通知，於開學後發下繳費通知單。
十、新生報名及繳費：99年7月7日報到時同時調查。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小99學年度上學期課後照顧報名表
請就您的意願勾選，並於下學期開學後繳交報名費(無意願者不必填寫報名表，也不必交回)
	勾選年級
	放學後─17：30
	收費

	□一年級   □二年級
	星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放學後─17：30
	14,000元

	□三年級  □四年級
	星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放學後─17：30
	10,200元

	□五年級  □六年級
	星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放學後─17：30
	8,400元

	17：30-19：00

課後照顧需求
	□無需求    □有需求
	


※為促進父母安心就業，本校課後照顧班自17：30延後至19：00，若您有需求，請在右方欄位勾選需求，以便統計人數。
    年    班  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家長姓名：              
住家電話：               緊急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＊＊ 是否訂購營養午餐：□ 是，請代訂午餐       □ 否，午餐自理

學生特殊身份別：□低收入學生、□身心障礙學生、□原住民學生□外籍配偶子女
